
公   示

根据《中医药法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现对滦平庞明诊所有限责任公司中医诊所 医疗机构设置相关情况予以公示。

１、拟设医疗机构的类别：中医诊所备案
２、拟设医疗机构的执业地点：滦平县巴克什营镇

３、拟设医疗机构的诊疗科目：中医科

4、拟设医疗机构的设置人（设置申请人）的名称：滦平县卫生健康局
公示时限：自公示日起五个工作日。

对此项公示存有异议者，在公示期内可以与设置人（单位）联系，并形成书面意见，书面意见应说明利害关系，写明具体意见，并对其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。

联系人：孙爽

联系电话：8583294
监督电话：8583294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设置人（单位）（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日期：2025年9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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